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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峰铜塘湾街道仇让虎
“3·25”一般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3 月 25 日 9 时 53分左右，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街

道石峰大道辅路与智汇路交叉路口正西方向 660 米处一再生资

源回收临时站点（无营业执照）院内发生一起装车过程中的高坠

事故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2025年 3月 25日，石峰区人民政府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号令）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成立了由区

应商务局局长周骥任组长，区商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石峰公安

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监察委、铜塘湾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事

故调查组，依法组织开展全面调查。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，调查取证、专家技术分

析及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

是一起员工因违规违章进行高处作业导致坠落的一般生产安全

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事故单位是一家再生资源回收临时站点（以下简称“废品收

购站”），废品收购站业主名叫仇让虎，未进行工商登记。2017

年该废品收购站租用了株洲市石峰区清水乡响石岭村七组 7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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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郭清秀的房屋，平时以收废品为生，主要回收塑料制品，回

收的塑料制品临时堆放在租用房屋的前坪和株洲福富来物流有

限责任公司租赁的原喻家坪特种电焊条厂内（已收储）的仓库内。

2017 年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与株洲特种电焊条有限

公司签订了《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》，完成了土地使用权证

号为株国用（2011）第 A0618号的 12787.4平方米的土地收储。

2019年 5月 29日株洲市石峰区土地储备中心授权株洲市清

水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片区收储企业地

面资产进行处置，签订了《授权委托书》。

2023年 5月 22日株洲市清水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株洲

市清水塘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进行收储资产管理（包含已收储

闲置厂房、土地短期经营权），签订了《株洲市清水塘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关于授权株洲市清水塘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全权负

责实施株洲清水塘片区土地整理、配套项目运营及收储资产管理

等相关工作的授权书》。

2024 年 9 月 2 日株洲市清水塘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湖

南省国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《项目劳务承包合同》对已收

储土地资产和喻家坪铁路站场资产看管监护。

2024 年 10 月 31 日株洲市清水塘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把

原特种电焊条厂部分厂房场地租赁给了株洲福富来物流有限责

任公司，签订了《场地租赁合同》和《场地租赁安全管理协议书》，

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2025年 2月 11日、3月 19日湖南省国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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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收储企业大检查，对原特种电焊条厂进行巡逻看护。

（二）事故单位生产作业基本情况

2025年 3月 24日，废品收购站业主仇让虎叫了一台解放牌

重型货车（车牌为湘 FA8316）转运塑料制品至岳阳汨罗同力再

生塑料交易中心，当晚车主张海归与仇让虎见了面，约定价格为

1000元/车，货到付款。3月 25日早上 7时左右，车就开到了装

车地点特种焊条厂内空地。3 月 25日，废品收购站业主仇让虎

临时聘请 5名临时工肖日峰、邓春林、李中秋、何恒冬、邓裕灯

对回收的塑料进行装车作业，并约定报酬为每天 150元/人。

（三）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废品收购站未进行工商登记，属于小微经营个体，临时聘请

的作业人员也未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相关作业人员从事装车

作业未取得高处作业证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废品收购站为对回收的塑料进行转运，安排了转运车，临时

聘请了装车人员进行装车。2025年 3月 25日早 7时，转运车辆

湘 FA8316解放牌重型货车到达装车点原特种焊条厂空地，同时，

由废品收购站业主仇让虎临时聘请的临时工肖日峰、邓春林、李

中秋、何衡东、邓裕灯开始进行塑料制品的装车。装车过程中，

仇让虎主要工作是指挥工人们装车，中途有时爬上货车整理货

物。视频资料显示约 9时 50分左右，当时货物已装约 3/4，仇让

虎爬上货车车头处整理货物，9 时 53 分左右，死者从车顶右前

侧处面部朝下坠落至地面。现场工人发现后通知驾驶室内的司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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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和 120急救电话，株洲市二医院的 120急救

车赶至现场拖走伤者到株洲市二医院进行急救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经现场查验：装车的车辆型号为解放牌重型货

车，车牌为湘 FA8316，车辆高度 4米。总长度 12米（货箱 9.6

米，驾驶舱 2.4米），宽度 2.5米。车头副驾驶侧地面有一滩血迹。

图 1 运输车辆图片

图 2 事故现场图片

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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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人员伤亡情况：造成 1人死亡，仇让虎，男，身份证：

430681196503231432，家庭住址：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新市镇新

书村十三组 6号。直接经济损失 11万元。

（七）相关部门履职情况

1．铜塘湾街道办事处。根据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原则，铜塘

湾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在区商务要求各街道对辖区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开展全面摸

底中，未及时发现并掌握该再生资源回收临时站点安全生产基本

情况。存在履职不到位情况。

2．区商务局。根据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，区商务

局对辖区内的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。年

初对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进行了摸底和安全产生培训，并定

期和不定期分批次开展安全检查。不存在履职不到位情况。

3．株洲福富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。对原特种电焊条厂部分

厂房场地的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在未收取租金的情况下默许了该再

生资源回收临时站点在其租赁范围内进行货物堆放和装卸车。存

在履职不到位情况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3月 25日上午 9时 53分左右，废品收购站业主仇让虎在对

废旧塑料制品装车过程中，爬上车顶整理货物时从车顶右前侧处

坠落，现场作业工人发现仇让虎摔倒在地面，当时头朝车底、腿

朝外、脸朝下，地上很多血迹，工人呼喊仇让虎没有回应，即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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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 120急救电话和 110报警。救护车到达现场将伤者送往株洲市

第二医院抢救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善后处置情况

3 月 25 日下午 15时 18 分，伤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，死

亡原因为开放性颅脑损伤特重型。

由于死者为经营者，家属情绪稳定，未造成任何社会舆情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仇让虎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未取得高处作业证的情况下，且未

采取任何防护措施，未系安全绳、未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擅自登

高作业，且死者在明显患有高血压、关节炎等职业禁忌的情况下

从事登高作业，【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 188-2014）

第 9.2.1.1】，系作业人员违章作业导致的坠落事故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仇让虎未对高处作业风险进行分析、未采取有效的防护进行

高处作业。

四、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小微经营主体(含无证)未针对自身经营特点严格按安全生

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做好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工作，安全

意识差，未严格按标准要求配备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五、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责任人

（二）事故责任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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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经验教训及整改防范措施

（一）强化小微经营主体的安全主体责任

各小微经营主体(含无证)要针对自身经营特点严格按安全

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做好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工作，做

好岗前安全生产培训教育、技术交底，严格按标准要求配备和使

用劳动防护用品，杜绝安全生产的“三违”现象，购买保险。

（二）规范镇街、社区的安全监管

镇街、社区要建立健全辖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主体台账，督

促经营主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降低作业过程的安全风险，定

期开展专项检查做到监管全覆盖，一旦发现违章行为就及时制止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抓整改

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严格按

照“属地管理”、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”

的原则，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可能涉及的作业风险进行分析和研

判，指导和监督从业人员严格接要求开展危险作业，杜绝典型的

违章违规行为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加大隐患排查力度，

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附件：事故现场视频资料

石峰铜塘湾街道仇让虎

“3·25”一般坠落事故调查组

2025年 10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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